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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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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
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
各市环保局、市委宣传部、人大环资委（城建环保委）、政协、文化局、广电局、团委、妇联：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，弘扬生态文明，传播绿色理念，表彰我区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社会各界先进人物，宣传他们在保护、改善和推进本地区或某一领域的环境形势方面做出的突出业绩，展现我区公民的绿色风采。经研究决定，由自治区环保局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自治区人大环资委、自治区政协人资环委、自治区文化厅、自治区广电局、共青团广西区委、自治区妇联等单位于2009年9月至12月，联合开展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表彰活动。
现将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管理办法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各项组织发动和推荐工作。

附件：1.  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方案
2.  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委员会名单
3.  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表彰活动候选人申                    报、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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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          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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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
文    化    厅                  广播电影电视局


共   青    团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
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            妇 女 联 合 会
二○○九年九月三日
主题词：环保  绿色人物△  评选  表彰  通知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9月8日
（共印150份）
附件1：

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方案
一、评选宗旨

评选的宗旨是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弘扬绿色发展精神，树立绿色发展典型，传播生态文明绿色理念，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，展现我区公众的绿色风采，为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实现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。
二、评选主题

展现绿色风采，传颂感动人物，营造绿色文化，推动生态和谐新广西
三、评选对象
凡在广西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（包括公务员、企业家、学者、军警、新闻工作者、非政府组织成员、学生、市民、工人、农民等各界人士）或在广西境内长期定居的外国公民，在节能减排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，享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，符合条件者，均可被提名推荐参加评选。
四、评选的公正性

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是由政府颁发的环保人物大奖，是一个真正具有“公众精神”的奖项。为确保权威性、公信力和严肃性，候选人名单面向我区全社会公开征集，评选过程接受公众监督，最终结果由网络投票、专家和公众评委评选与民意调查四项得分综合评定。该奖项充分体现民意，组委会将做到最大限度的透明和促进最广泛的参与，塑造最具公信力的社会品牌。整个活动的评奖过程将由公证处进行全程监督公正，确保评选过程的合法性和公平性。

五、评选条件和标准
首届评比从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间，为广西环保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和产生广泛影响的各界人士（含外籍人士）；专注于环保的民间组织和在环境保护中积极参与、勇于实践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人员；具有积极宣传环境保护事业，传播绿色理念造成巨大影响的媒体从业人士均可参加，不受年龄、性别、职业的限制。环保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可参加评比，但是原则上比例不超过候选人总数的20%。表彰活动注重公众参与性，因此，环保官员不在此次评比之列。
候选人员将主要在以下方面体现其影响力：

（一）公益形象

1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意识，热心环境保护事业，积极支持、参与并推动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开展。

2、具有鲜明的环保公益意义，体现社会发展方向、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。
3、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良好的公众形象。

（二）环保行动

1、其行动充分体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，为推动我区环境保护事业、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以及为生态广西建设、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做出突出贡献。

2、在环境保护事业上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热心环境保护事业，积极支持、参与并推动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开展。充分体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做出杰出贡献。

3、长期积极组织环保活动，面对重大灾难、突发事件能够挺身而出，在促进环保理念传播或环境质量改善方面有显著成就。

（三）社会影响

　　1、积极弘扬生态文明，崇尚环境文化理念，其思想、言论、行为、决策对环境保护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　　2、其事迹具有先进性和典型性，对社会公众具有明显的带动、导向和示范作用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
3、在环境保护或相关行业中业绩突出，对我区环保事业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，其事迹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，反响强烈，在社会上具有积极影响力、形象感染力和环保感召力。

六、评选程序

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，先由各地环保局和有关部门推荐候选人，社会公众也可自行报名或推荐，然后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团从中选出20名候选人，在网上以公众投票的方式选出10名最终获奖者，主办单位授予“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称号，并在颁奖晚会现场给获奖人物颁发荣誉奖杯、证书及奖金。

七、时间安排
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活动将从9月上旬开始至12月上旬结束。评选分为“公开提名”、“候选人公示”、“候选人评选”、“颁奖”四个阶段。“公开提名”阶段为9月3日至10月30日，所有候选者均产生于群众提名，公众可以通过网页、电子邮件、信函等方式提名；“候选人公示”将于11月1日至11月8日进行，确认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有效提名人并公示，组委会将对所有被提名人的资格按评选办法进行甄别，凡符合要求的被提名人都将在网上公示一周，在公示期间如有群众举报哪位被提名人不符合评选要求的，经组委会核实后，将取消候选资格；“候选人评选”阶段从11月10日至12月10日，在这个阶段，组委会将全部候选人在网上公布，通过网民投票、专业机构调查、评委评选三结合的方式，最终评出10名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获奖者。12月下旬，评选活动组委会将在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，为获奖者颁奖。考虑到随时可能发生新的环境事件和产生新的人物，组委会开设了“紧急通道”，在上述“提名”、“公示”、“评选”等正常期限之外产生的有特殊价值的候选人，可以直接进入最后阶段。

八、评选机构

（一）主办单位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、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
（二）承办单位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
（三）媒体支持
广西新闻网
（四）成立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审委员会
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所在地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（南宁市民族大道78号）。
九、参评方法

2009年9月3日起，公众可登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http://www.gxepb.gov.cn和广西新闻网http://www.gxnews. com.cn下载候选人申报、推荐表，填写后报送当地环保局，由当地环保局查实其事迹的真实性，再通过电子邮件、信件向组委会提交 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候选人申报、推荐表。各地市环保局也可以组织报送，并在推荐材料上注明推荐理由，加盖公章。申报材料一律注明 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评选”字样，纸质申报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。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09年10月30日

电子版材料请发电子邮件至：gxhbjxck@163.com

纸质申报材料请寄送至：南宁市民族大道7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，邮编530022。 

联 系 人：何培谊、黄志宁、黄育聪、刘一娟
联系电话：0771-5870705，5844612（传真）  

附件2： 

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评选委员会名单

顾  问：覃瑞祥 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林念修 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
李  彬 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

主  任：梁  斌  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局长

副主任：黎  敏  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
沈  明 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
李志鹏  自治区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
金振威  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
陈映红  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
苏新生  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巡视员
廖立勇 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
黄  苹  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
评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
办公室主任：黎  敏（兼）

副主任：李一平  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人事教育处处长
王岑生  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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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李  群  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

黄松龄  中国环境报广西记者站站长

李为民  自治区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处长
徐  磊  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宣传管理处副处长
杨健豪 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青农部部长
赵凌雪  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部长
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地点设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78号广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内。

联 系 人：何培谊、黄志宁、黄育聪、刘一娟

联系电话：0771-5870705，5844612（传真） 
附件3： 
“首届广西十大绿色人物”
评选表彰活动候选人申报、推荐表

	申报人/被推荐人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工作单位

或所在社

区居委会
	
	学历
	

	
	现职务
或职称
	
	邮编
	

	
	通信地址
	
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主要事迹
	

	成果及作品
	

	推荐人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
	联系电话
	


注：主要事迹可另附详细材料，申报者请附近期数码照片1张（生活照、标准照均可），连同电子邮件一同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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